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统计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交通运输统计工作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以及交通运输部、北京市统计管理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交通运输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针对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情况开展统计调查，收集统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提供统计服务，实行统计监督。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不含铁路、民航、邮政)统计工作，涉及统计业务关系的交通行业法人单位遵照执行。
第二章 工作组织
第四条 统计工作实行综合管理与专业负责相结合的管理机制，统计组织架构由综合统计部门、专业统计部门、基层统计单位和统计调查对象组成。
第五条 发展计划处为综合统计部门，负责本市交通行业统计管理、监督和指导，组织统计业务培训，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审查报批统计调查方案，组织开展统计调查和分析，发布统计数据等。
第六条 专业统计部门是指按照三定职责承担专业工作的业务处室，负责专业统计工作，组织专业统计培训，建立专业统计指标体系，组织开展专业统计调查和分析等。
第七条 基层统计单位为公路分局、运输管理分局等委直属单位，负责本单位统计工作，实施统计调查和分析等。
第八条  统计调查对象是指在统计活动中，与综合统计部门、专业统计单位和基层统计单位发生数据交换关系的交通行业法人单位，负责按照统计调查方案提供统计数据及相关资料。
第九条 各级统计单位或部门应明确单位分管领导、统计部门负责人及专（兼）职统计人员，应保持队伍稳定，做好工作衔接，保障统计工作经费。统计数据资料的报出，应经统计人员和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第三章  数据管理
第十条 统计数据是各级统计单位执行报表制度及开展统计调查获取的数据，综合统计部门对统计数据实行归口管理，推进共享工作。综合统计部门和专业统计部门使用业务记录数据，委属各单位（各部门）应予提供。
第十一条 综合统计部门和专业统计部门，应分别负责综合统计数据和专业统计数据的生产、报出、归档保存及解释，并根据需要完善统计指标体系及调查方案。行政记录数据的生产、报出、归档保存及解释由数据生产部门负责。
    第十二条 综合统计部门组织印发供内部可直接使用的统计数据共享目录，明确数据生产部门、更新要求和获取方式。使用共享目录以外的数据,应向数据生产部门申请、综合统计部门审核、数据生产部门主管领导批准。通过信息系统获取的统计数据进行交换和共享，应经数据生产部门同意。
第十三条 外单位申请使用统计数据，应经综合统计部门和相关专业统计部门一致同意，并经综合统计部门分管领导批准后，由综合统计部门统一对外提供。
第十四条 对社会发布（含信息公开）综合统计数据，由综合统计部门确定。对社会发布的专业统计数据，由综合统计部门和专业统计部门共同确定。上述统计数据的发布，应经综合统计部门分管领导批准。
第十五条 涉密数据管理按照保密管理规定执行。地理信息数据的使用应做好保密工作，并按国家地理信息的相关规定管理。对于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不得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第四章  统计调查                                                                                                                                                                                                                                                                                                                                                                                                                            
第十六条 综合统计部门应建立综合统计指标体系及调查制度。专业统计部门应在综合统计指标体系基础上，细化并建立专业指标体系及调查制度。
第十七条 统计调查实行项目审批备案制，专业统计调查方案经综合统计部门审核，报市统计局审批或备案，调查成果报综合统计部门备案。开展重大统计调查项目必须经过研究论证和试点，新设立的统计调查指标不得与正在执行的统计调查指标重复。
第十八条 统计调查项目履行审批或备案手续时，应当同时报送该项目的统计调查制度、制度修订说明、经费保障等。统计调查制度应当明确调查目的、内容、方法、对象、组织方式等。
第十九条 统计调查应使用统计标准,实现统计调查指标含义、计算方法、分类目录、调查表式和统计编码等标准化和规范化。通过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资料，除保密数据外，应按信息公开程序及时公布。
第二十条 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及我市有关规定设置原始统计记录和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收集、审核、报送、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资料和原始记录应至少保存2年，汇总性统计资料应当至少保存10年。
 第五章  统计分析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一条 综合统计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开展交通运输经济运行统计分析工作，建立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完善统计分析内容。应每季度组织开展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分析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开展专项统计分析。
第二十二条 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分析实行统一组织、分工协作、定期会商工作制度。开展统计分析工作应研判交通运输发展特点与趋势，把握阶段性特征，揭示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联产业的相关关系，提出工作建议。
第二十三条 各专业统计部门、基层统计单位应注重历史数据积累和整理，建立统计分析工作机制，开展专业和专项统计分析工作。应充分利用业务记录数据和统计调查数据，通过整理、分析，提炼出为交通运输行业决策和管理提供参考的统计信息。
第二十四条 各级统计单位（或部门）应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提高数据报送效率和数据处理能力，涉及行业数据库建设的，应当兼顾统计工作要求，推动行业行政记录转化为统计数据，实现数据库相关信息的共享。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统计单位主要领导对本单位统计数据质量负领导责任，分管领导负直接领导责任。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工作职权，对职责范围内生产的统计数据质量负责，对下一级报送的统计数据质量负监管责任。
第二十六条 综合统计部门会同专业统计部门，对基层统计单位统计工作组织和保障情况开展检查和考核。各级统计单位（或部门）应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和核查制度，并组织开展评估和核查工作。
第二十七条 各级统计单位（或部门）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收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第二十八条 各级统计单位（或部门）负责人及统计人员，应严格执行有关统计法规相关规定，有违反国家、地方统计法规行为的，应依法依规处理。
第二十九条 交通运输统计调查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各级统计单位或部门责令整改，记入行业信用信息系统：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或者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三）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
（四）未按照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证明和资料的。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发展计划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9年8月2日起施行。此前有关统计管理的规定，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均按本办法执行。


